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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气发〔2024〕29 号

江 西 省 上 饶 市 气 象 局

上 饶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上饶市气象局 上饶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

全市工矿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领域

防雷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

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、山）气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上饶经

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、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应急管理局、上饶高

铁经济试验区经济发展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全面落实省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按照《江西省气象

局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雷电等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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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气发〔2024〕43号）有关要求，严防我市工矿商

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雷电灾害事故的发生，现就工

矿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领域防雷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

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思路和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坚持“两个至上”、立足

“两个根本”，强化底线思维，通过集中开展工矿商贸、危化和烟

花爆竹领域防雷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和整治，进一步压实工矿商贸、

危化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防雷安全主体责任，推动全市工矿

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领域防雷安全隐患实现闭环管理，坚决遏制

防雷安全较大以上事故发生，为气象和应急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

定环境。

二、对象和范围

（一）全市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；

（二）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；

（三）全市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。

三、重点内容

（一）防雷安全责任落实情况

1.是否建立防雷安全责任制，并明确防雷安全具体责任部门

和责任人；

2.是否建立并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清单，制定并实施雷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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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应急预案，并每年组织 1次以上演练；

3.是否建立雷电灾害隐患排查及整改台账，并对发现问题及

时整改；

4.是否建立雷电灾情报告等管理制度，发生雷电灾害时，是

否及时上报气象主管部门和应急管理主管部门；

5.是否建立有效气象预警信息接收和响应机制，建设气象预

警终端；

6.是否开展雷电灾害防御相关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学习培

训；

7.是否建立防雷安全管理档案。

（二）雷电防护设备设施情况

1.是否建设、维护好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传播设施，建设符合

数据采集规范要求的雷电监测预警系统，并落实气象预报预警统

一发布和依法传播制度；

2.是否依法报请新（改、扩）建建（构）筑物雷电防护装置

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；

3.是否落实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制度，并委托有相应资质

的机构定期实施安全检测；是否存在委托无资质、超资质检测机

构进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或检测报告不规范的情况；检测机构是

否存在不按规定进行现场检测而提供虚假检测报告情况；

4.是否在易受雷击区设置警示标志。

四、检查方式和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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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排查整治（即日起至 5月下旬）

各地气象和应急管理部门要立即联合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工矿

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领域防雷安全隐患大排查、大整治，对照

重点内容全面进行排查，拉清单、明底数、定责任、强整改，消

除隐患和风险，填写《上饶市工矿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领域防

雷安全隐患排查表》，并于5月31日前将隐患排查表、工作总结分

别报市气象局和市应急管理局汇总。

（二）抽查督查（6 月）

针对重点内容落实和防雷安全隐患专项治理情况，市气象局、

市应急管理局将派督查组适时开展抽查、督查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气象和应急管理

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工矿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

领域防雷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将

防范化解工矿商贸、危化和烟花爆竹领域防雷安全风险隐患作为

重大政治责任，严格落实防雷安全监管有关措施，压紧压实防雷

安全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。各单位主要领导要

亲自部署，分管领导要全力主抓，把遏制工矿商贸、危化和烟花

爆竹领域较大以上防雷安全事故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切实保障

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（二）强化执法检查，健全防治体系。对于在检查排查中发

现的问题隐患，各地气象部门要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整改措施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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